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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
在日常消费中难免碰到商品在日常消费中难免碰到商品

质量有瑕疵质量有瑕疵、、服务与宣传不符服务与宣传不符、、甚甚
至遭遇假冒伪劣侵权等问题至遭遇假冒伪劣侵权等问题。。中中
国消费者协会确定了国消费者协会确定了20222022年全年全
国消协组织消费维权年主题为国消协组织消费维权年主题为
““共促消费公平共促消费公平””。。在一年一度的在一年一度的
““33··15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到来之到来之
际际，，本报特别为大家整理了近期本报特别为大家整理了近期
较为典型的投诉案例和消费提较为典型的投诉案例和消费提
醒醒，，与您一起探讨如何合法维权与您一起探讨如何合法维权，，
怎样精准避怎样精准避““坑坑””！！

9.99元、6.35元……这种
精确到分的商品标价，消费者
并不陌生。那么，您是否注意
到，商家在实际收费时是如何
处理的呢？近日，城区一家生
鲜超市就因对分“五入”取整
而被责令整改。

日前，梁溪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扬名分局接到辖区居民
反映称，小区附近的一家生鲜
超市在收银时，采用“四舍五
入”的方式对分取整，侵害消
费者合法权益。

接报后，扬名分局执法人
员赶至现场调查。经查，该生
鲜超市在售的多种商品售价
精确到分，但消费者在结账
时，无论使用现金支付还是移
动支付，系统都会自动对商品
价格“四舍五入”，如：标价
4.35元的青菜，结账时实际收
费为4.4元；2.13元的土豆，结
账时为2.1元……

对此，该店负责人称，这种
“四舍五入”的方式，比较“合
理”，整体计算下来，自己没有
亏也没有赚，而且几分钱的小
事，消费者也不会太计较，所
以，在最初设置收费系统的时
候就按照这种方式结算了。

监管说法——
一分钱都不能多收！

“我国价格法规定，经营
者应当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
门的规定明码标价，不得在标
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不得收
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执
法人员对其普及了相关法律
法规，并向其释明，在收银时
是否向下取整是商家的自由，
但向上取整的行为违反了上
述规定，属于在标价之外加价
出售商品或收取未标明的费
用的行为，即便是一分钱也不
能多收。

针对商家上述涉嫌违法行
为，扬名分局依法责令其限期
整改。近日，执法人员上门复
查后发现，商家重新设置了收
银系统，按要求完成了整改。

滨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雪浪
分局辖区内有鼋头渚、三国水浒
城、红沙湾、融创乐园等景点（游
乐园）共 10 多处，是滨湖区旅游
景点较为集中的区域，因此，涉及
旅游消费投诉举报也较为集中。

统计显示，2020 年以来，该
分局共受理各类消费投诉举报
近3000件，除1300多件为职业打
假人投诉举报外，普通消费者的
投诉举报共 1600 多件，其中，超
六成是因旅游消费引发。在涉
旅游消费纠纷中，购票产生的消
费投诉纠纷占45%，因游玩致人
身损害产生的纠纷占10%左右，
其余分别涉及停车收费等类别。

针对上述几类旅游纠纷，监
管部门提醒，经营者做好明码标

价等工作的同时，对于销售的票
（券），一定要在醒目位置标注使
用规则、时间、退款规则等内容，
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对于
涉动物、特种设备等游玩项目，
一定要做好提醒，加强设备维
保、定期检定以及安全巡查等工
作，切实保障消费者人身财产安
全；消费者在购票（券）时，一定
要仔细查看票（券）的使用规则
等事项，提前了解景点停车费等
收费标准，游玩时注意查看特种
设备是否经过检验，遵守园区景
区规定，注意安全。一旦发生消
费纠纷，请保留证据，及时与商
家沟通，如沟通协商未果可拨打
12315或向基层消费维权站（点）
寻求帮助。

宝宝在动物园被宠物咬伤宝宝在动物园被宠物咬伤
园方已作警示提醒可免责园方已作警示提醒可免责？？

案例二案例二

春暖花开，正是踏青旅游的
黄金季，但在游玩中也要留个
神，以免引发纠纷。近日，滨湖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雪浪分局“郁
东明消费维权工作室”就受理了
一起因旅游引发的消费纠纷。

前段时间，市民小庞（化名）
带着4岁的宝宝到市区一家动物
园游玩，园内新推出的萌宠馆，集
合了兔子、宠物猪等小动物，吸引
了宝宝的兴趣。怎料，在陪同游玩
时，宝宝不慎被一只宠物猪咬伤。

事后，小庞向园方索要说
法，并要求对方赔偿此次事故造
成的医药费。但园方认为，已在
馆内醒目位置张贴了警示语，尽
到了相应的责任。经多次协商
未果后，小庞拨打12315投诉。

接到投诉后，郁东明消费调
解工作室工作人员经实地调查
发现，涉事动物园确实在馆区醒

目位置张贴了“禁止触摸动物”
“未成年人需在家长陪同下游
玩”等警示提醒。事发时，小庞
也在现场陪同宝宝。

园方已作警示提醒，是否可
作为“免责”理由，成为双方最大
的争议焦点问题。对此，调解人
员认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
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
全不受损害的权利。”尽管园方
履行了提醒的义务，但这并不能
成为其免责的理由和依据；小庞
的孩子年仅4岁，不能完全认识
和理解警示提醒中的文字，在游
玩时，小庞应尽到监护责任，对
于此次事故的发生，家长也有一
定的责任。

经调解，双方达成一致：小
庞儿子因此次消费事故导致的
医药费，双方各承担50%。

消费提醒——
这几类旅游消费纠纷“高发”

检查生产日期，是消费者购物时的
常规操作。消费者小陈（化名）查看网购
来的茶叶时，发现了“蹊跷”——生产日
期为2013年的茶叶，执行标准却是2016
年的。梁溪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崇安寺分
局介入调查后发现，这款“穿越茶”在生
产日期上另有猫腻。

去年年底，小陈在一家经营茶叶的
网店内，购买了两包白茶茶饼。收到商
品后，他发现这两包茶饼有点问题——
标签信息上，标注的生产日期为2013年
3月28日，执行标准为GB/T31751。实
际上，该执行标准发布于2015年7月，
2016年2月才开始实施。

难道这款茶叶是“穿越”回去的吗？
小陈立即向网店经营单位所在地的市场
监管部门投诉举报。

接报后，梁溪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崇
安寺分局执法人员对该网店线下经营

场所进行现场调查。
经查，涉事商家除销售茶叶

外，还从事茶艺培训活动。在
接受调查时，该机构相关负责
人提供了相关进货凭证，并解释

已查验了供货商资质、产品合格证
等材料，但因不懂相关标准，在进货时
未对标签上的执行标准进行检查。

执法人员经进一步调查发现，该款
产品不止执行标准有问题，生产日期也
另有猫腻——相关进货凭证显示，该款
白茶的采摘时间为2013年3月28日，但
根据相关规定，食品的生产日期并非是
采摘日期，而应该是食品完成所有工序，
成为最终产品的日期。而白茶采摘后，
要经过整理、拼配、蒸压定型、干燥等工
序，显然不是一天可以完成的。

对此，该机构相关负责人解释称，这
种标注属于“行业潜规则”。“这种行业潜
规则已违反了食品安全法中‘禁止生产经
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的规定。”执法人员
对其进行释法说明，同时，经现场检查，其
经营的其他品牌茶叶上有符合规范的正
确标注，即：同时标注“采摘日期”和“生产
日期”，或只标注成品上市时的“生产日
期”。

鉴于该商家未规范履行进货查验义
务，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违反了食品
安全法相关规定，梁溪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崇安寺分局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
于近日依法对其作出罚款的行政处罚决
定。同时，该分局通过追踪溯源，摸清问
题茶叶的涉事厂家的基本情况，并将厂
家涉嫌违法的线索抄送至属地市场监管
部门。

崇安寺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
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经营者采购食品，
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
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食品经营
企业应当建立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
如实记录食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
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进货日期以
及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
并保存相关凭证。

但是，该局执法中发现，因不了解、
不熟悉相关规定，进货查验义务履行不
到位，而在标签问题上“栽跟头”的商家
不在少数。

（晚报记者 刘娟）

案例三案例三

超市收款超市收款““四舍五入四舍五入””
不赚不亏合理吗不赚不亏合理吗？？

茶叶茶叶““穿越穿越””
提前预知新国标提前预知新国标？？

商家注意——
采购要仔细查验，严把“进货关”

这些消费“坑”
要小心!案例一案例一


